
基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2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開會日期：中華民國 112 年 6 月 26 日(星期一)上午九時整 

開會地點：台北市南港區三重路 19-10 號 2 樓 國際會議中心（A 棟 2 樓） 

股東會召開方式：實體股東會 

主  席：張世忠 董事長  紀  錄：張佳榕 

列  席：云辰電子開發(股)公司代表人:張姿玲董事 

大慶建設(股)公司代表人:莊明理董事 

華辰保全(股)公司代表人:黃子亮董事 

陳北緯獨立董事、賴博雄獨立董事、莊秀銘獨立董事 

出  席：出席股東連同受託代理人所代表之股份計 83,614,474 股(其中以電子

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者 5,036,549 股)，佔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139,346,255 股之 60.00%。 

大會報告：出席股東連同委託代表股份出席及代理出席總股數已超過法令規定

二分之一以上股份出席，主席宣佈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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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席致詞（略） 

二、報告事項 

（一）111 年度營業報告。（請參閱附件一） 

（二）111 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請參閱附件二） 

三、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  提 

案  由： 111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敬請 承認。 

說  明： 

（1）本公司 111 年度個體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經資誠聯合

會計師事務所阮呂曼玉會計師及林雅慧會計師查核簽證，

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併同營業報告書，業經審計委

員會審查通過並經董事會決議通過。 

（2）111 年度營業報告書詳見附件一，111 年度財務報表請參閱

附件三。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83,534,474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82,890,122 權 

(含電子投票 4,697,197 權) 
99.22% 

反對權數:261,824 權 

(含電子投票 261,824 權) 
0.31% 

無效權數:0 權 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382,528 權 

(含電子投票 77,528 權) 
0.45% 

 本案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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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董事會  提 

案  由：111 年度虧損撥補案，敬請 承認。 

說  明：111 年度虧損撥補表如下。 

基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 年度虧損撥補表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 額 

期初待彌補虧損 ($52,816,703) 

減：民國 111 年度稅後淨損失 ($675,873,657) 

加：確定福利之精算(損)益 

期末待彌補虧損 

彌補項目 

加：資本公積－認列對子公司所有權權益變 

    動數 

期末待彌補虧損 

$711,530 

($727,978,830) 

541,716,414 

($186,262,416) 

   董事長：張世忠 經理人：張順浪 會計主管：陳意茹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83,534,474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82,886,006 權 

(含電子投票 4,693,081 權) 
99.22% 

反對權數:263,936 權 

(含電子投票 263,936 權) 
0.31% 

無效權數:0 權 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384,532 權 

(含電子投票 79,532 權) 
0.46% 

本案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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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選舉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  提 

案  由：增補獨立董事一席案，提請  選舉。 

說  明： 

一、配合公司治理 3.0-永續發展藍圖政策及依據「上櫃公司董事會設

置及行使職權應遵循事項要點」第 4 條第 2 項規定，董事長與總

經理或相當職務者為同一人或互為配偶或一親等親屬者，設置

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四人，故擬於本次股東會補選一席獨立

董事。 

二、增選獨立董事自民國 112 年股東常會選任即就任，新任董事任

期至 113 年 8 月 1 日止。 

三、依公司章程第 19 條規定董事(含獨立董事)選舉案採候選人提名

制選舉，股東應就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選任之，候選人

學歷、經歷及其他相關資料，詳如下表，提請 選舉。 

職稱

類別 
姓名 主要經(學)歷 

目前兼任其他公

司職務 

持有
股數 

繼續提名已
連續擔任三
屆獨立董事 
之理由 

獨立

董事 

林雪蓉 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 

副局長 

行政院衛生署 參事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局長 

美國約翰霍補金斯大學流行病

學研究碩士 

台灣大學流行病學博士班研究 

財團法人肝病防

治學術基金會  

公共衛生暨肝病

防治推廣執行長 

0 股 無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當選身分 當選人 當選權數 

獨立董事 林雪蓉 82,761,120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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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議案 

第一案 董事會  提 

案  由：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依公司法 209 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

內之行為，應取得股東會之許可。 

二、本次股東會選舉後之新任董事如有投資或經營其他與本公司營

業範圍相同或類似之公司，並擔任其董事之情形，於無損及公司

利益之前提下，擬提請股東常會解除公司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 

三、董事候選人兼任其他公司職務名單如下: 

職稱 姓名 解除競業禁止範圍 所擔任職務 

獨立董事 林雪蓉 財團法人肝病防治學術基金會 執行長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83,614,474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82,876,163 權 

(含電子投票 4,683,238 權) 
99.11% 

反對權數:277,000 權 

(含電子投票 277,000 權) 
0.33% 

無效權數:0 權 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461,311 權 

(含電子投票 76,311 權) 
0.55% 

本案照案通過。 

六、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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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散會(同日上午 9 點 37 分) 

(本次股東常會紀錄僅載明會議進行要旨，且載明議案之結果，有關議事進行之程

序、方式、發言及回答內容等，仍以本次股東常會之錄影或錄音紀錄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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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營業報告書 

一、111 年度營業結果 

(一)111 年度營業計畫實施成果及獲利能力

111 年度合併營業收入新台幣 1,055,947 仟元，稅後淨損 675,874 仟元，

每股虧損 4.86 元。111 年底本公司實收資本額 1,394,463 仟元，股東權益

2,194,027 仟元。 

(二)預算執行情形及財務收支狀況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111 年度實際數 111 年度預算數 差異 

營業收入 1,055,947 12,627,454 (11,571,507) 

營業淨利 (1,666,976) 2,098,630 (3,765,606) 

稅後淨利(損) (675,874) 178,231 (854,105) 

111 年度的實際營業收入與營業淨利相較於 111 年度的預算數差異大，

主要原因是子公司高端疫苗生物製劑(股)公司(6547)開發的新冠肺炎疫苗訂

單不如預期。本公司仍以維持穩健財務規劃、盡力達成預算為目標。 

(三)研究及發展狀況

1.新藥 PI-88

已授權給「乾境生物技術有限公司」(乾境公司)，後續，本公司將依

合約約定，按研發進度收取簽約金、里程金及收益的分潤。 

2.新藥 OBP-301

本公司與日本 Oncolys 合作開發的 OBP-301 於 111 年 10 月 15 日起

自中外製藥於接手並取回 OBP-301 的所有權利，而原由中外製藥在日本

執行的食道癌臨床第二期試驗已於 111 年 12 月完成最後一名受試者的招

募，未來將依日本先驅審查指定產品的制度，向日本 PMDA 

(Pharmaceuticals and Medical Devices Agency) 提交滾動式審查，並以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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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申請日本新藥上市許可為目標。策略上，團隊將繼續推動 GMP 生產以

及與製藥公司合作銷售的商業活動；同時，尋求大型藥廠的授權與擴大適

用 OBP-301 病患族群的機會。 

3.免疫細胞治療 

本公司目前依「特定醫療技術檢查檢驗醫療儀器施行或使用管理辦法」

(特管法)規定，取得衛生福利部核准的細胞治療技術共有兩類，分別是 NK 

(Magicell-NK)細胞與 Gamma Delta T (GDT) 細胞。其中，本公司與新光醫療

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合作提出的 GDT 細胞治療技術計畫申請，已

於 112 年 2 月取得衛生福利部核准。另外，NK (Magicell-NK)細胞治療技術

計畫，於 111 年增加 2 件核准，病患可於花蓮慈濟醫院、柳營奇美醫院、彰

化基督教醫院、新光醫院、恩主公醫院、萬芳醫院與台中慈濟醫院尋求治療

方案。  

根據特管法規定，經核准的細胞治療產品僅限於國內核准的醫療院所實

施，並且侷限於法規所訂定的各項適應症；為擴大市場與推展國際業務，本

公司積極推動臨床試驗。本公司已於 110 年 8 月取得衛福部食藥署(TFDA)核

准執行自體自然殺手細胞的第一期人體臨床試驗，適應症是應用於結腸癌患

者術後的輔助療法；該臨床試驗已於 111 年 3 月起正式收錄受試者，期待能

達到預防復發並增加存活時間的療效。 

二、112 年度營業計畫概要 

(一)經營方針

本公司主要從事新藥探索及臨床試驗的開發，於 108 年度起專注於細胞

治療領域的營運活動。策略上，兼顧醫事司主管的特管辦法和食藥署(TFDA)

主管的臨床試驗，透過國際合作以拓展海外市場、增加營收。截至 111 年底

止，本公司依據特管辦法取得衛福部核准的細胞治療技術共有兩類，分別是

NK (Magicell-NK)細胞與 Gamma Delta T (GDT)細胞；其中，NK (Magicell-NK)

細胞可於國內 7 家醫療院所提供服務，GDT 細胞則有 1 家醫療院所提供服

務。依食藥署(TFDA)主管法規執行的臨床試驗則有一件，目前正執行第一期

臨床試驗。未來，本公司將適時啟動異體免疫細胞的臨床研究和自動化設備

的開發項目，並持續擴大應用的適應症、適用的病患與市場，預期能於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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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長期陸續貢獻營收。 

(二)預期銷售數量及其依據

截至 112 年底，本公司與全國 11 家醫療院所合作，並已依「特管辦法」

提出 NK (Magicell-NK)細胞與 Gamma Delta T (GDT)細胞申請案。過去三年

受疫情等因素影響，營收並未如預期；未來，本公司將更專注於與合作醫療

院所密切溝通，以加強市場之推廣。 

子公司高端疫苗開發的新冠肺炎疫苗、德必碁開發的的新冠肺炎檢測試

劑，因新冠肺炎疫情趨緩，111 年營收也相應下降，112 年起將回歸子公司既

有產品管線的開發與業務推廣。子公司溫士頓的自有品牌及代工業務銷售業

務仍維持營收穩健、毛利高的情況，預期能繼續維持股東的投資報酬率。 

(三)重要之產銷政策

本公司將持續專注於免疫自然殺手細胞(NK)和 GDT 細胞的業務拓展，

一方面依特管辦法之規定，增加合作醫療院所、加強服務內容；另一方面，

將透過國際合作與委託服務的方式增加營收。中、長期將投資自動化設備的

開發，達成降低成本、增加市場的滲透率的目的。 

三、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未來本公司將專注於免疫細胞治療領域的發展，策略上聚焦於技術自主、

獨特性、安全性高、發展潛力高的項目，因此，自然殺手細胞和 GDT 細胞將

是市場拓展與研發的主軸。另外，將利用本公司多年來建立的研發能力、資源

整合能力、國際合作能力，協助子公司加速產品上市、改善運營能力，為股東

創造最大價值。 

四、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免疫細胞治療的經營，仍受法規大幅影響，這些法規包括國內的「特定醫

療技術檢查檢驗醫療儀器施行或使用管理辦法」、國內外的再生醫療法案、醫

療技術法規等；111 年因新冠肺炎的影響，使得醫療院所收錄病患產生一定程

度的阻礙，營收不如預期。子公司部分，隨著新冠肺炎疫情的平息，疫苗與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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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的業務將回復疫情前的主軸，持續發展發展；溫士頓的業務應能維持營收穩

健、毛利高的情況。雖然面臨法規、競爭者與總體客觀環境等艱鉅挑戰，本公

司及子公司的全體經理人與員工，將秉持創新與創造股東利益的初衷，持續在

各自的業務範圍內依據專業繼續努力，積極投入研發、臨床試驗與拓展市場，

期能共創佳績。 

   董事長：張世忠 經理人：張順浪 會計主管：陳意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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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基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民國 111 年度之個體財務報告暨合併財務報告，

業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阮呂曼玉、林雅慧會計師查核完竣，連同營

業報告及虧損撥補議案，經本審計委員會查核，認為尚無不符，爰依證

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4 及公司法第 219 條之規定報告如上，敬請 鑒核。 

此致 

基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12 年股東常會 

中 華 民 國 1 1 2 年 3 月 3 0 日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陳北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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